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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2017 年 11 月 7 日  文件第 08/2017 號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善用岩洞和地下空間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成員概述 (a)政府持續地在香港應用岩洞和地下

空間的概況，以及 (b) 採用岩洞和地下空間作為土地供應的來源所面對

的機遇和挑戰。  
 

背景  

2. 岩洞和地下空間是可行的土地供應來源，可為不同的土地用

途提供所需空間，有助解決擠迫的市區環境帶來的問題。善用這些隱

藏的土地資源或可為香港的規劃和發展帶來新機遇。自 2010 年起，政

府展開了多個策略性研究和先導計劃，以探討有系統地使用岩洞和地

下空間的潛力，冀能就更廣泛使用岩洞和地下空間方面制定全面及長

遠的方針，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製造更多空間。  
 

岩洞發展  

3. 香港山多而陡，岩石堅固，沿市區邊緣的山地特別適合發展

岩洞。在九十年代，政府把多個公共設施建於岩洞內，應付社區需要

和解決區內合適用地不足的問題。這些設施包括赤柱污水處理廠、港

島西廢物轉運站及狗虱灣政府爆炸品倉庫。在 2009 年，香港大學利用

岩洞重置西區海水配水庫，騰出土地發展百周年校園。這些項目證明

岩洞方案可以是一項土地供應選擇，並可帶來在安全、環境和保安方

面的額外效益，切合一些特定的需要。  
 
4.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0 年 3 月展開「善用香港地下空間－可

行性研究」(下稱「岩洞可行性研究」)，探討透過有計劃地發展岩洞來



- 2 - 

加強善用土地資源的機遇。該研究在 2011 年 3 月完成，確立了就不同

設施類別於不同地區位置發展岩洞的概括可行性，並識別出有計劃地

發展岩洞所須處理的關鍵事項。  
 

5. 為跟進「岩洞可行性研究」的結果，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進行了「岩洞發展長遠策略－可行性研究」 (下
稱「岩洞策略性研究」 )，以制定岩洞發展規劃和推行的全面策略，以

增加土地資源。基於研究結果，政府制定了一套可促進香港長遠有系

統地使用岩洞的措施。這套措施基本上有兩個層面。  
 

6. 首先，政府已擬備全港性《岩洞總綱圖》以引導和促進香港

更廣泛地應用岩洞發展（附錄）。《岩洞總綱圖》勾劃出地理上適合發

展岩洞的「策略性岩洞區」，並就推行項目提供一般性的指引，以協助

項目倡議人物色合適的岩洞用地作發展。為應付潛在的發展需求，政

府將會以先導方式，選取合適的「策略性岩洞區」預早進行土地用途

規劃和劃定分區大綱。  
 
7. 其次，政府會研究於岩洞設置合適的政府設施和基建。為此，

如有新項目涉及污水處理廠、廢物轉運站或配水庫，而又遇有合適的

岩洞用地，項目倡議人須在早期的計劃階段進行岩洞方案評估。此外，

政府已識別了一些在荃灣、沙田和九龍區現存的污水處理廠和配水庫

進行遷往鄰近岩洞的可行性研究，旨在騰出土地作房屋或其他有效益

的用途  1。這些設施均位於已發展地區，並有良好的基建設施網絡。因

此，所騰出的土地具有高發展潛力，並可與鄰近地區的發展產生協同

作用。另外，在規劃和土地發展的研究中，政府會從整體上考慮岩洞

發展與地面和地下發展融合的潛力，從而更全面地利用岩洞發展帶來

的效益和協同效應。  
 
8. 根據「岩洞策略性研究」，地下採石有潛力綜合發展成為岩洞

土地儲備。透過適當地規劃和設計地下採石場，創造的岩洞空間可用

作設置不同種類的公共或私營設施，有利長遠土地供應。土木工程拓

展署在 2017 年 4 月展開了為期兩年的「香港地下採石技術性研究－可

行性研究」以確立其可行性和相關的推展要求。視乎研究結果，政府

將會考慮在合適的地點展開地下採石先導計劃。  

                                                 
1 有關的政府設施包括沙田污水處理廠、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油塘食水及海水配

水庫、荃灣二號食水配水庫和深井污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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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間發展  

9. 香港使用地下空間作商業發展，以及設置社區和運輸設施已

有多年的歷史。然而，這些地下空間主要來自個別項目，如地庫停車

場、商場、行人隧道和鐵路車站及隧道等。個別項目的地下空間發展

往往缺乏宏觀角度及多層次的整體規劃策略，如未有綜合考慮創建地

下空間和相關連接的項目。縱觀海外例子，地下規劃和有效運用地下

空間能強化與周圍環境的連接性、改善市區地面的環境、創建空間作

多元的商業用途和公共設施，長遠地優化珍貴土地資源的發展潛力。  
 
10. 為全面開拓有系統地利用地下空間資源的潛力，土木工程拓

展署聯同規劃署推動了兩項研究，分別是（ i）「香港城市地下空間發

展–可行性研究」（下稱「全港性研究」）；和（ ii）「城市地下空間發展：

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 –可行性研究」（下稱「先導研究」）。  
 

11. 在 2013 年 12 月展開的「全港性研究」是一個概括性研究，旨

在識別在香港市區進行地下空間發展的關鍵事項、機遇和限制。「全港

性研究」於 2017 年 3 月完成，顯示在香港市區發展地下空間，技術上

是可行的。長遠來看，地下空間發展可作為一種額外的土地來源，在

擠迫的都市環境為不同土地用途提供所需空間，有助紓緩土地資源短

缺和改善地區連接性。然而，個別地區的發展潛力可能受現時市區環

境不同限制所影響（例如土地業權問題和地下構築物的阻礙等）。技術

上而言，在新發展區及大型的綜合發展／重建區發展地下空間相對會

受較少限制，尤其在初期規劃階段更值得就地下空間發展作綜合及前

瞻性規劃。  
 
12. 至於「先導研究」，我們在市區選擇了四個策略性市區，即尖

沙咀西，銅鑼灣，跑馬地和金鐘／灣仔，詳細研究如何透過開發地下

空間資源以解決各種地區問題。這些地區均位於本港發展稠密的市中

心。區內大量的人流和車流造成非常擠迫的環境。再者，正因這些地

區受制於現有密集的發展形態，除地下空間發展外，在區內難以創建

額外空間以滿足不同的社區和經濟發展需要。  
 
13. 「先導研究」於 2015 年 6 月展開，預期於 2018 年完成。研究

旨在（ i）評估及辨識在四個策略性市區發展地下空間所帶來的整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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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和關鍵事項；（ ii）為該等地區制訂地下空間總綱圖及（ iii）擬備合

適的地下空間發展建議，以供未來可能實施之用。「先導研究」包括一

套兩個階段的公衆參與計劃。第一階段公衆參與已於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間舉行，討論聚焦在上述策略性市區發展地下空間的機

遇、限制和關鍵考慮。參考了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期間所收集到的意見，

我們現正擬備合適的地下空間發展概念性方案建議，以及就不同範疇

進行所需的評估，以研究有關建議的可行性。隨後，我們會展開第二

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公眾對於擬議概念性方案的意見。  
 

發展潛力  

岩洞發展  

14. 香港現時土地供應短缺問題嚴重，而岩洞發展可以是一項技

術上可行的土地供應選擇，並與其他地面發展選項相結合。如上文所

述，把合適的現有政府設施搬遷入岩洞，既可以騰出地面土地作房屋

或其他有效益的用途，也可以把與毗鄰地面環境土地用途不協調的「不

受歡迎」的設施移走。在地面土地短缺的情形下，岩洞亦可提供所需

空間容納合適的公共或私營機構設施，從而減少佔用土地。  
 

A) 具潛力的土地用途  

15. 岩洞具有潛力作為各式各樣的土地用途。除了第 3 段提及在

岩洞內設置一些公共設施的本地經驗以外，外國的經驗顯示，岩洞的

應用可涵蓋多種具效益的用途以應付社會發展的需要，例如（1）社區

及康樂設施（體育中心、游泳綜合場館）；（ 2）貯存設施（檔案館、食

品／葡萄酒貯存、油庫、石油氣庫）；（ 3）商業及工業設施（數據中心、

物流／貨倉、維修站）；（ 4）特定設施（例如靈灰安置所、測試實驗所）。 
 
16. 引入更多的岩洞應用可以有助容納一些較難找到合適地面土

地的設施（例如維修站、污水處理廠和靈灰安置所），以及迎合一些需

要置於穩定而又安全的地下環境的設施（例如檔案館、貨倉、測試實

驗所和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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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潛力發展的位置  

17. 政府已在《岩洞總綱圖》劃定了多個「策略性岩洞區」（附錄）。

該等「策略性岩洞區」均在技術及策略上被認為具潛力進行岩洞發展。

日後於「策略性岩洞區」發展岩洞的建議，包括規模和位置，將按個

別項目的需要和詳細技術可行性研究的結果而定。  
 

C)  挑戰  

18. 岩洞發展成本高昂，推展需時。成本方面，個別岩洞項目的

發展成本會因不同因素而有所變化，包括其地點、岩土條件、環境因

素及特定的土地用途。跟其他可行的土地發展方案比較，就每平方米

地面面積的造價成本而言，岩洞發展可能是最昂貴的。推展時間方面，

岩洞發展很大機會涉及一些法定程序（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2，

《郊野公園條例》 3，《城市規劃條例》等相關的法定程序），加上建造

岩洞和相關工程會受項目的規模和技術複雜性 4影響，一個岩洞項目由

構想至實現可能需時 10 至 15 年。以同一時限和成本而言，岩洞方案

可創造的土地空間可能會遠少於其他土地供應方案（例如更改土地用

途、填海）。事實上，岩洞發展不能即時解決可發展土地短缺的迫切問

題，尤其是在岩洞內的地下用地並不適合作住宅用途。因此，在政府

增加土地供應的多管齊下策略 5中，岩洞發展的定位是一種長遠土地供

應的可持續來源，以補充其他短至中期的土地發展選項。  
 

地下空間發展  

(A)具潛力土地用途  

19. 如同岩洞發展，發展地下空間可提供一個額外土地來源，以

作不同用途。儘管外國經驗顯示地下空間發展有很多具潛力的用途，

本地的密集發展和稠密人口卻大大限制了地下空間發展在香港的應用

性。雖然如此，「全港性研究」建議長遠而言，發展地下空間可有助紓

緩土地資源的限制，並可透過構建地下連接網絡，提升擠逼區分內的

                                                 
2 在《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岩洞發展屬「指定工程項目」。  
3 適用於在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岩洞發展。  
4 岩洞發展會涉及的技術性問題包括消防安全、岩土及環境因素等。  
5 政府採取多管齊下策略，並透過一系列持續和有糸統的實施措施包括盡可能善用已發

展土地和識別新土地發展，以增加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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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通度。此外，如公眾期許及在個別地區情況許可下，地下空間發展

可順道進一步開發額外的地下空間，以適當地容納社區及文娛康樂設

施、在缺乏地面空間的地方提供有蓋的公共空間、提供土地作零售及

其他商業活動，或用作其他用途以補足，甚至提升現有的市區環境。  
 

(B)挑戰  

 
20. 在市區環境發展地下空間通常受制於現有都市環境的各種限

制 6，局限了可發展用地和發展規模。此外，處理各種地下空間發展的

技術和實施問題需時，例如消防、土地業權和城市規劃事宜、與現有

地下設施（例如鐵路車站）的連接、對地面設施的影響、巨額前期發

展經費及設施的管理和維修保養安排等。再者，相對於地面結構 /設
施，設置於地下空間的屋宇裝備及結構往往涉及較高昂的運作及維修

保養成本。  
 

公眾意見  

21.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1 年進行的「增加土地供應：填海及發

展岩洞暨公眾參與－可行性研究」中舉行了公眾參與活動，以收集公

眾對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策略的意見。結果顯示公眾普遍支持以多

管齊下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 7，對當中的岩洞發展亦普遍接受。然而，

搬遷污水處理廠和配水庫往岩洞的項目卻受到一些地區人士的關注。

關注的問題主要涉及潛在的氣味及交通影響、爆破時產生的震動對鄰

近建築物及結構的影響、環境影響（如塵埃及噪音）、建築期長和成本

高等。  
 
22. 在「先導研究」第一階段公衆參與中，我們收到就市區發展

地下空間的不同意見。雖然意見普遍支持善用地下空間資源解決地區

需要，但也有意見表達關注，包括地下空間發展在施工期間對現有地

面設施（如公園和遊樂場）可能造成的滋擾、與地下空間發展配合的

地面建築物會佔用地面空間、對交通和環境的影響及因應新發展所增

加的人流及高昂的發展成本等。  

                                                 
6 都市環境的限制包括建築物地基、地下管線、鐵路車站／隧道、狹窄的街道、繁忙的

交通環境以及混合和／或分散的業權等。  
7 見註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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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3. 請成員就政府目前發展岩洞和地下空間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工

作及進行中／已計劃的措施提出觀點，並就認為必要／適宜的進一步

工作和／或措施提供意見。  
 
 
 
 
發展局  
2017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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